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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内容
	扣分分值（70分）

	1
	使用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标准的车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
	每辆次扣3分

	2
	乱拉乱倒建筑垃圾的
	每次扣3分

	3
	符合本办法规定标准运输车辆未办理准运证、未经申报运输建筑垃圾的
	每辆每项次扣3分

	4
	车轮带泥、超高装载、遗撒泄漏、未密闭运输的
	每辆每项次扣1分

	5
	未按规定时间、路线行驶，未在指定消纳场倾倒的
	每辆每项次扣1分

	6
	运输企业未向出土工地配备现场管理人员或者管理人员不到岗的
	每辆每项次扣1分

	7
	运输企业聘用不符合条件的驾驶员的
	每辆每项次扣1分

	8
	发生同等以上责任亡人事故（3人以下）
	每起扣10分

	9
	发生3人以上（含3人）同等以上责任亡人事故
	每起扣20分

	10
	拒不接受相关管理部门监管、处罚等严重违法、违规行为
	扣20分并记入西咸新区企业信用信息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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